
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文件
饶信财购发〔2019〕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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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西省大津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上饶市开展政府采购领域排斥限制民营企业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饶财购〔2019〕28号）文件的要求，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采购代理机构江西省大津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以下问题：

在代理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购买保险公司保费补贴型农业保险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DJZFCG2018-008#-2）中,招标文件中设置的商务分的资产规模：投标供应商集团总资产规模，3.5万亿以上得10分，3万亿至3.5万元得8分，2.5万亿至3万亿得6分，2.5万亿以下得2分。

违反了：一、《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

（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二、《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

（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本局决定：对江西省大津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处分。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决定
上饶市信州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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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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